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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函
地址：108234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5號
承辦人：李定憲
電話：02-23070123分機3609
傳真：02-23070245
電子信箱：R91521228@thb.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路運大字第1120045640C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1-審查意見表、附件2-經營審議評分表) (附件1-審查意見表

_112D2022222-01.pdf、附件2-經營審議評分表_112D2022223-01.pdf)

主旨：有關公告開放「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蘇澳鎮」國道客運

路線，徵求有意願經營之業者參加評選事宜案，請查照辦

理。

說明：

一、依據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7條之1及交通部112年3月27日

交路字第1120005460號函辦理。

二、請協助申請人辦理相關申請事宜，並於受理期限截止後，

詳實審查申請人所提之申請書及營運計畫等（詳公告事

項）。如未詳敘營運計畫等項或未依規定切結者，請代判

局函通知申請人於受理期限截止前完成補正或退回申請，

並請於2週內核對上述資料無誤後彙整報局。（檢附審查意

見表1份如附件1）

三、前項業者申請之營運計畫書內容不得對外洩漏，若違反規

定查證屬實者，嚴加懲處，俾維護申請人權益。

四、本次公告開放路線於進行經營申請評選時，評分項目依

「公路汽車客運路線經營審議評分表」(如附件2)辦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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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局屬各區監理所
副本：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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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函
地址：108234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5號
承辦人：李定憲
電話：02-23070123分機3609
傳真：02-23070245
電子信箱：R91521228@thb.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路運大字第1120045640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1-路線公告影本、附件2-經營審議評分表) (附件1-路線公告影本

_112D2022220-01.pdf、附件2-經營審議評分表_112D2022221-01.pdf)

主旨：檢陳（送）本局公告開放「新北市新店區─宜蘭縣蘇澳

鎮」國道客運路線公告影本1份如附件，請察（查）照。

說明：

一、依據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7條之1辦理。

二、本案請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

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轉知所屬會

員踴躍提出申請。

三、本次公告開放路線於進行經營申請評選時，評分項目依

「公路汽車客運路線經營審議評分表」(如附件2)辦理。

正本：交通部、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局 長 陳 文 瑞

檔　　號:
保存年限:















編號：                                                    年  月  日 

                      公路汽車客運路線經營審議評分表 

申 請 路 線  申請人  

項       目  細          目 佔分 評   分 綜    合    意    見 

經營能力(25%) 
企業經營紀錄及形象 15 

(    ) 
 

經營團隊組成 10 

營運計畫(40%) 

車齡及舒適度 10 

(    ) 
車輛安全性 10 

車輛相關設備 10 

營運服務 10 

路線及場站計畫(25%) 

路線及站位規劃 10 

(    ) 
設置無障礙設施服務 5 

停車場規劃 5 

車輛保養 5 

財務及其他(10%) 
資本能力 5 

(    ) 
其他服務 5 

總               分  

【評分說明】 

一、「企業經營紀錄及形象」：由主管機關提供經營團隊過去之經營及評鑑獎懲紀錄，由審 

議委員酌予給分。 

二、「經營團隊組成」：由審議委員針對經營團隊、經理人才、相關學（經）歷，及經營企 

業理念，酌予給分。 

三、「車齡及舒適度」：由審議委員依車輛及舒適度（含車上服務），酌予給分。 

四、「車輛安全性」：由審議委員就配置車輛之安全設施（含安全門、安全門通道、安全門 

標識、滅火器等設備裝置之圖說）及駕駛員與技工人數配置之合理性…等，酌予給分。

使用車輛在安全性方面，包括車身高度、車身結構等優於現行法規，列入參考加分項

目。 

五、「車輛相關設備」：由審議委員針對車輛設備，酌予給分。參考加分項目例：數位式行

車紀錄器、通過傾斜穩定度安全認證、裝潢採用防火材質、使用電子票證系統、使用

車輛定位及電子收費系統、使用行動支付驗票機、通過五期環保標準車輛、替代能源

車輛、車輛座位數達20人座以上、低地板公車或通用設計無障礙大客車、緊急煞車輔

助系統（AEBS）及車道偏離警示系統（LDWS）……等。 

六、「營運服務」：由審議委員就營運班次、班距及營運時間等計畫之適當性，酌予給分。 

七、「路線及站位規劃」：由主管機關就行駛動線、招呼站及發車站等計畫內容提供意見，

由審議委員酌予給分。 

八、「設置無障礙設施服務」：由審議委員就路線站位設置無障礙設施服務情形，酌予給

分。 

九、「停車場規劃」：由主管機關就停車場區位、面積及可行性等提供意見，由審議委員酌 

予給分。 

十、「車輛保養」：由審議委員就保修設施及計畫，酌予給分。 

十一、「資本能力」：由審議委員就投入自有資金比例、財務能力，酌予給分。 

十二、「其他服務」：由審議委員就經營計畫中能於籌備期限內完成之其他服務設備（電話

及網路訂位、投保乘客保險、免費服務申訴電話……等），酌予給分。 

                                             註：1.各申請人總分不得重覆 

審議委員：                                     2.請於評分括弧欄位填寫分數。 

    簽名                         

密 

封 
線 



公告開放路線申請業者經營計畫書審查意見表      審查單位：

申請路線 申請人

（請填寫路線名稱） 公司名稱 法定代理人 公司地址

項目 細目 審查意見

經營能力

企業經營紀錄及形象
(經營團隊過去之經營及評鑑獎懲紀錄等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經營團隊組成 (經營團隊、經理人才、相關學【經】歷，及經營企業理念等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營運計畫

車齡及舒適度 (配置車輛數、廠牌、年份、座位數及舒適度【含車上服務】等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車輛安全性

(配置車輛之車身結構、車輛安全設施【含安全門、安全門通道、安全門標識、滅火器等設備裝

置】及駕駛員與技工人數配置等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使用車輛在安全性方面，包括車身高度、

車身結構等優於現行法規者，列入參考加分項目)

車輛相關設備

(車輛設備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參考加分項目例：數位式行車紀錄器、通過傾斜穩定度安全認

證、裝潢採用防火材質、使用電子票證系統、使用車輛定位及電子收費系統、使用行動支付驗票

機、通過五期環保標準車輛、替代能源車輛、車輛座位數達20人座以上、低地板公車或通用設

計無障礙大客車、緊急煞車輔助系統（AEBS）及車道偏離警示系統（LDWS）……等)

營運服務 (營運班次、班距（含尖離峰）、營運時間、配置車輛數及車種等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路線及場站計畫

路線及站位規劃 (行駛路線、停靠站位及發車站等計畫內容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設置無障礙設施服務 （路線站位設置無障礙設施服務情形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停車場規劃

(停車場區位、面積及可行性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使用現有場站者，對擬用場站提出空間利用

分析之審查意見)

車輛保養 (車輛保修設施及計畫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財務及其他

資本能力 (投入自有資金比例、財務能力、票價及票種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其他服務

(能於籌備期限內完成之其他服務設備【電話及網路訂位、投保乘客保險金額及類別、免費服務

申訴電話…等】及其他相關審查意見)

其他審查意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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